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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3161—2003《直读式个人 X和γ辐射剂量当量和剂量当量率监测仪》和

GB/T14323—1993《X、γ辐射个人报警仪》,与GB/T13161—2003和GB/T14323—1993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将针对不同辐射类型(X、γ、中子和β辐射)的不同仪器标准整合为一个标准,扩展了标准的使

用范围;
———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和试验增加了射频电磁场、由快速瞬变或脉冲群引起的传导骚扰、由浪涌引

起的传导骚扰、由射频引起的传导骚扰、50Hz磁场、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等内容;
———机械性能要求和试验增加了颤振试验;
———增加了“不确定度”内容;
———删除了“贮存、运输、包装、标志”。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526:2010《辐射防护仪器 测量X、γ、中子和β辐射个人剂量当

量 Hp(10)和 Hp(0.07) 直读式个人剂量当量仪》。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8897.1—2008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IEC60086-1:2007,MOD)
———GB/T8897.2—2008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IEC60086-2:2007,MOD)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4-2:

2001,IDT)
———GB/T17626.3—2006 电 磁 兼 容  试 验 和 测 量 技 术  射 频 电 磁 场 辐 射 抗 扰 度 试 验

(IEC61000-4-3:2002,IDT)
———GB/T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 扰 度

(IEC61000-4-6:2006,IDT)
———GB/T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IEC61000-4-8:

2001,IDT)
———GB/T17799.2—200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IEC61000-6-2:

1999,IDT)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以IEC60529:2001代替IEC60529:1989及其 Amendment1

(1999),并将已有相应国家标准的国际标准改为我国的标准;
———由于X、γ个人剂量当量仪在试验时也可使用其他ISO体模,将7.5、9.3.5、9.4.1.2和9.4.2.2中

的“ISO水板体模”改为“ISO体模”;
———将9.6.2.2中“ISO6980系列标准”改为“GB/T12164.1—2008、ISO6980-2:2004和ISO6980-
3:2006”;

———9.9.2.2中的第3行“在步进增加或减少剂量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改为“在步进增加剂量当量

率照射的情况下”,第6行“在步进增加或减少剂量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改为“在步进减少剂

量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原文有误;
———将9.9.4.1中“(见表4~表6的第3行)”改为“(见表4的第10项、表5和表6的第8项)”并在

表4的第10项以及表5和表6的第8项的“条款编号”中增加“9.9.4”;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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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删除不符合国情的“60Hz”;
———14.2的第11个列项说明中“见9.4.2”改为“见9.3.2”,原文有误;
———表3第1列的第7行“剂量率:Hp(10)、Hp(0.07)”有误,改为“剂量率:H

·
p(10)、H

·
p(0.07)”;

———表4第5行(序号4)的第4列中,“E<50keV”应放在第3列,与第4列的“-33%~100%”对
齐,IEC标准有误,因为“E<50keV”属于“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的范畴。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西安核仪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名兆、孙力平、罗远、高慧、李中原、李建波、周迎春。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3161—1991、GB/T13161—2003;
———GB/T1432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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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适用于有源、直读式个人剂量当量测量仪和监测仪,仪器用于测量由X、γ、中子和β辐射产

生的个人剂量当量 Hp(10)和 Hp(0.07)。

对于个人剂量当量 Hp(10)或个人剂量当量率H
·
p(10)以及X和γ辐射,给出光子能量的两个最小

额定范围。第一个额定范围20keV~150keV用于使用低能X射线的工作场所(例如:医学诊断),第
二个额定范围80keV~1.5MeV用于使用高能X射线和(或)γ源的工作场所(例如:工业)。对于中子

辐射,中子能量的最小额定范围为0.025eV(热中子)~5MeV。额定范围可扩展至不同辐射场相关标

准覆盖的所有能量。
对于个人剂量当量 Hp(0.07)以及X和γ辐射,给出光子能量的最小额定范围20keV~150keV,

对于β辐射,最小额定范围是0.2MeV~0.8MeV。额定范围可扩展至不同辐射场相关标准覆盖的所

有能量。
扩展标称范围的实例在附录C中给出。
在某些应用中(例如:在核反应堆附近存在6MeV的光子辐射),宜要求测量光子能量高达10MeV

的个人剂量当量(率)Hp(10)。在某些其他应用中,宜要求测量低至10keV的 Hp(10)。

对于个人剂量当量仪,要求测量剂量值 Hp(10)和 Hp(0.07)并给出用于监测的剂量率值H
·
p(10)和

H
·
p(0.07)。这些剂量率值的测量对个人剂量当量仪是一种选择。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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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仪器 测量X、γ、中子和

β辐射个人剂量当量Hp(10)和Hp(0.07)
直读式个人剂量当量仪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下述特性的个人剂量当量仪:

a) 佩戴于人体躯干或四肢;

b) 测量由外部X和γ、中子及β辐射产生的个人剂量当量Hp(10)和Hp(0.07),并可测量个人剂

量当量率H
·
p(10)和H

·
p(0.07);

c) 具有数字显示;

d) 可具有个人剂量当量或个人剂量当量率报警功能。
因此,本标准适用于下列剂量量(包括各自的剂量率)和辐射组合的测量:

1) 由X和γ辐射产生的 Hp(10)和 Hp(0.07);

2) 由X、γ和β辐射产生的 Hp(10)和 Hp(0.07);

3) 由X和γ辐射产生的 Hp(10);

4) 由中子辐射产生的 Hp(10);

5) 由X、γ和中子辐射产生的 Hp(10);

6) 由X、γ和β辐射产生的 Hp(0.07)。
注1:除非另有说明,当在本标准中提及“剂量”时,是指个人剂量当量。
注2:除非另有说明,当在本标准中提及“剂量仪”时,是指包括所有个人剂量当量仪。

本标准规定了剂量仪及其相关读出系统(如提供)的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上述剂量仪的一般特性、一般试验方法、辐射特性以及电气、机械、安全和环境特性。

仅对相关读出系统规定了影响个人剂量当量读出准确性和报警设置的要求以及涉及读出器对剂量仪影

响的要求。
本标准在附录C中根据不同测量能力还规定了仪器的使用分类。
本标准不包括对事故或应急剂量测定的特殊要求,尽管剂量仪可用于该目的。本标准不适用于测

量脉冲辐射(例如:由大多数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直线加速器或类似设备产生的辐射)的剂量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00.81—2008 电工术语 核仪器 物理现象和基本概念(IEC60050-393:2003,IDT)

GB/T2900.82—2008 电工术语 核仪器 仪器、系统、设备和探测器(IEC60050-394:2007,

IDT)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01,IDT)

GB/T6592—2010 电工和电子测量设备性能表示(IEC60359:2001,IDT)

GB/T12162.1—2000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1
部分:辐射特性及产生方法(idtISO4037-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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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162.2—2004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2
部分:辐射防护用的能量范围为80keV~1.3MeV 和4MeV~9MeV 的参考辐射的剂量测定

(ISO4037-2:1997,IDT)

GB/T12162.3—2004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3
部分:场所剂量仪和个人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效应和角响应的测定(ISO4037-3:1999,IDT)

GB/T12162.4—2010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4
部分:低能X射线参考辐射场中场所和个人剂量仪的校准(ISO4037-4:2004,IDT)

GB/T12164.1—2008 β参考辐射 第1部分:产生方法(ISO6980-1:2006,IDT)

GB/T14055.1—2008 中子参考辐射 第1部分:辐射特性和产生方法(ISO8529-1:2001,IDT)

GB/T14055.2—2012 中子参考辐射 第2部分:与表征辐射场基本量相关的辐射防护仪表校准

基础(ISO8529-2:2000,IDT)

GB/T16511—1996 电气和电子测量设备随机文件(idtIEC61187:1993)

GB/T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EC61000-
4-4:2004,IDT)

GB/T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IEC61000-4-5:

2005,IDT)

GB/T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IEC61000-4-11:2004,IDT)

ISO6980-2:2004 核能 β参考辐射 第2部分:与表征辐射场基本量相关的校准基础(Nuclear
energy—Referencebeta-Particleradiation—Part2:Calibrationfundamentalsrelatedtobasicquantities
charaterizingtheradiationfield)

ISO6980-3:2006 核能 β参考辐射 第3部分:场所和个人剂量仪的校准以及能量和角响应的

确定(Nuclearenergy—Referencebeta-Particleradiation—Part3:Calibrationofareaandperaonal
dosemetersanddeterminationoftheirresponseasafunctionofbetaradiationenergyandangleofinci-
dence)

ISO8529-3:1998 中子参考辐射 第3部分:场所和个人剂量仪的校准以及能量和角响应的确定

(Referenceneutronradiation—Part3:Calibrationofareaandperaonaldosemetersanddetermination
oftheirresponseasafunctionofbetaradiationenergyandangleofincidence)

ISO12789-1:2008 参考辐射场 模拟工作场所的中子场 第1部分:辐射特性和产生方法(Ref-
erenceradiationfields—Simulatedworkplaceneutronfields—Part1:Characteristicsandmethodsof
production)

ISO12789-2:2008 参考辐射场 模拟工作场所的中子场 第2部分:与基本量相关的校准基础

(Referenceradiationfields—Simulatedworkplaceneutronfields—Part2:Calibrationfundamentalsre-
latedtothebasicquantities)

ISO/IECGuide98-3:2008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导则(GUM:1995)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

1995)]

ISO/IECGuide98-3:2008/Suppl.1 使用蒙特卡洛法和修正1计算辐射传播的分布(2009)
[PropagationofdistributionsusingaMonteCarlomethodandCorr.1(2009)]

IEC60068-2-31:2008 环境试验 第2-31部分:试验 试验Ec:粗暴装卸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

设备型样品(Environmentaltesting—Part2-31:Tests—Test—Ec:Roughhandlingshocks,primarily
forequipment-typespecimens)

IEC60086-1:2007 原电池 第1部分:总则(Primarybatteries—Part1:Gen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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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086-2:2007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Primarybatteries—Part2:

Physicalandelectricalspecifications)

IEC61000-4-2:2008 电磁兼容(EMC) 第4-2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试验[Electro-
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4-3:Testing and measurementtechniques—Electrostatic
dischargetest]

IEC61000-4-3:2008 电磁兼容(EMC) 第4-3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4-3:Testingand measurementtechniques—

Radiated,radio-frequency,electromagneticfieldimmunitytest]

IEC61000-4-6:2008 电磁兼容(EMC) 第4-6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扰度[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4-6:Testingandmeasurementtechniques—Im-
munitytoconducteddisturbances,inducedbyradio-frequency]

IEC61000-4-8:2009 电磁兼容(EMC) 第4-8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E-
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4-8:Testing and measurementtechniques—Power
frequencymagneticfieldimmunitytest]

IEC61000-6-2:2005 电磁兼容 第6-2部分: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Electromag-
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6-2:Genericstandards—Immunityforindustrialenvironments]

IEC/TR62461:2006 辐射防护仪器 测量不确定度的确定(Radiationprotectioninstrumenta-
tion—Determinat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

ICRUREPORT51:1993 辐射防护剂量测定中使用的量和单位(Quantitiesandunitsinradiation
protectiondosimetry)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81—2008、GB/T2900.82—2008、GB/T6592—2010和ICRUREPORT51:1993界定

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验收试验 acceptancetest
为了向客户证明仪器满足其说明书规定要求的合同试验。

3.2 
校准(用于本标准) calibration(forthepurposeofthisstandard)
在一组全部m 个相对响应值rq 为1和全部l个偏差Dp 为0的可控标准试验条件下,定量确定参

考校准因子N0 与非线性响应修正值rn 的关系。

3.3 
校准因子 calibrationfactor
N 
在规定的参考条件下,一个规定的参考辐射在试验点上量的约定真值Hr与指示值Gr之比。表示为:

N =
Hr

Gr
……………………(1)

  注1:(见GB/T12162.3—2004)当剂量仪指示被测量时,校准因子 N 无量纲。剂量仪准确无误地指示约定真值

时,其校准因子为1。

  注2:(见GB/T12162.3—2004)校准因子的倒数等于参考条件下的响应。校准因子只相对于参考条件而言,而响

应可以针对测量时的任何条件。

  注3:(见GB/T12162.3—2004)校准因子的值可能随被测量值改变。此时称剂量仪呈非线性响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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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ofvariation

一组n 个测量值xi 的标准偏差s与其算术平均值x 之比:

ν=
s
x

=
1
x

1
n-1∑

n

i=1
xi-x( ) 2 ……………………(2)

3.5 
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uncertainty
uc 
使用与测量模型中各种输入量有关的不同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获得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注:如果在测量模型中各输入量相关,在计算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时,也应考虑协方差,见ISO/IECGuide98-3:

2008的2.3.4。

3.6 
约定量值 conventionalquantityvalue
量的约定值 conventionalvalueofquantity
约定值 conventionalvalue
按约定将量值赋予一给定目的的量。
注1:有时用“量的约定真值”表示这一概念,但不鼓励使用。

注2:有时约定量值是对真值的估算。

注3:通常认为约定量值只有很低的测量不确定度(可能为零)。

注4:在本标准中,量是剂量当量(率)。

3.7 
非线性响应修正 correctionfornon-constantresponse
rn 
在规定条件下,仅有被测量变化得到的响应R 与参考响应R0 之比。表示为:

rn=
R
R0

……………………(3)

  注:具有线性响应的仪器,等于1。

3.8 
探测器装置 detectorassembly
由一个辐射探测器和校准或确定响应所需的相关部件组成的装置。
注:校准结果仅对该探测器装置有效。

示例:使用体模校准个人剂量仪。个人剂量仪和体模以及读出仪器与电缆的组合构成一个探测器装置。

3.9 
偏差 deviation
D 
当影响量连续呈现时,剂量当量(率)仪对相同被测量值给出的指示值(两个不同数值)之差。

D=G-Gr ……………………(4)

  式中:

G ———受影响量影响的指示值;

Gr ———参考条件下的指示值。
注1:该术语源于GB/T2900.77—2008中的311-07-03“(由影响量产生的)变化”,为了避免混淆“(指示值的)变化”

和“响应的变化”,在本标准中将该术语称为“偏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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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偏差可正可负,分别取决于指示值的增加或减少。

注3:偏差对S类影响量特别重要。

3.10 
有效测量范围 effectiverangeofmeasurement
剂量仪的性能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被测量值范围。

3.11 
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expandedmeasurementuncertainty
扩展不确定度 expandeduncertainty
U 
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与大于1的一个系数的乘积。
注1:该系数取决于测量模型中输出量的概率分布和选择的包含概率。

注2:本定义中的“系数”指的是覆盖因子。

注3:扩展测量不确定度也称为“总不确定度”或标准中简称为“不确定度”。

3.12 
指示值(用于本标准) indicatedvalue(forthepurposeofthisstandard)

G 
由剂量仪给出的数字指示值。

3.13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
不是被测量却能影响测量结果的量。
注1:例如:使用千分尺测量长度时的温度。

注2:如果对一个影响量测量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影响量,则将这些影响量作为一个影响量处理。在本标准中,

影响量“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属于这种情况。

3.14 
F类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oftypeF
在响应中影响指示值变化的影响量。
注1:例如: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见9.4~9.6)以及测量剂量时的剂量率。

注2:“F”代表系数:由辐射产生的指示值乘以影响量系数。

3.15 
S类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oftypeS
使指示值产生偏差的影响量,该偏差与指示值无关。
注1:例如:电磁骚扰(见第11章)和颤振(见12.4)。

注2:对S类影响量的所有要求以偏差D 表示。

注3:“S”代表和:指示值是由辐射产生的指示值与影响量(电磁骚扰)产生的指示值之和。

3.16 
有效测量范围的下限 lowerlimiteffectiverangeofmeasurement
H0 
在有效测量范围内的最低剂量(率)值。

3.17 
最长可能测量时间 maximumpossiblemeasuringtime
tmax 
最长的测量时间,在此时间内满足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注:可能由电池寿命或其他要求给出该时间,见9.3.6的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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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测量值 measuredvalue
M 
通过使用模型函数由指示值G 获得的值。
注1:按照不确定度表达方法,评价测量值的不确定度需使用模型函数。
注2:这里给出模型函数的一个实例。包括具有参考校准因子N0 的指示值G、非线性响应修正值rn、l个S类影响

量的偏差Dp(p=1,…,l)和m 个F类影响量的相对响应值rq(q=1,…,m):

M =
N0

rn∏
m

q=1
rq

[G-∑
l

p=1
Dp]

注3:通常,不按这一模型函数计算,只有在已知特定影响量和进行适当修正的情况下才使用。
注4:按制造厂的说明书调整校准控制旋钮,将参考校准因子、非线性响应修正值和所有相对响应值置1,并将偏差

置0,这些设置引起测量不确定度,可通过测量响应值变化和测量偏差确定该不确定度。对于按本标准试验

的剂量仪,所有这些数据均适用。

3.19 
最小额定范围 minimumratedrange
为满足本标准而规定的影响量或仪器参数值的最小范围,在此范围内剂量当量仪将在相对响应的

相应变化内工作。

3.20 
非线性响应 non-constantresponse
(相对)响应值随被测量值的变化。

3.21 
个人剂量当量 personaldoseequivalent
Hp(d) 
在人体深度d 处一指定点的软组织的剂量当量。
注:对贯穿辐射推荐深度是10mm,对浅表辐射是0.07mm。

3.22 
个人剂量当量仪 personaldoseequivalentmeter
带有数字剂量指示、用于测量个人剂量当量的装置。

3.23 
个人剂量当量率 personaldoseequivalentrate

H
·

p(d) 
dHp(d)与dt的商,其中dHp(d)是个人剂量当量在时间间隔dt内的增量:

H
·
p(d)=

dHp(d)
dt

……………………(5)

  个人剂量当量率的单位是希沃特或其倍数或分数与适当时间单位的商(例如:mSv·h-1)。

3.24 
试验点 pointoftest
约定量值已知的一点,并且探测器装置的参考点放在该点上用于校准和试验目的。

3.25 
质量鉴定试验 qualificationtests
为了验证仪器设计是否满足技术要求所进行的试验。质量鉴定试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常规试验。

3.26 
额定范围 ratedrange
指定给仪器的测量、观察、输入或设定的量值范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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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额定使用范围 ratedrangeofuse
影响量的数值范围,此范围给出仪器在规定的相对响应或偏差限值内工作的限值。

3.28 
参考校准因子 referencecalibrationfactor
被测量参考值 Hr,0的校准因子N0。Gr,0表示各自的指示值,表示为:

N0=
Hr,0

Gr,0
……………………(6)

  注:Hr,0值见表3。

3.29 
参考工作条件 referenceoperatingcondition
参考条件 referencecondition
为评价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性能或为比较测量结果而规定的工作条件。
注1:参考工作条件规定了被测量数值与影响量数值的区间。

注2:在GB/T2900.89—2012的300-06-02中,“参考条件”是指工作条件,在此条件下规定的仪器测量不确定度可

能最小。

注3:表3给出的参考条件还包括被测量的参考值。具有非线性响应的仪器应有参考值,例如:试验期间的指示值

G 宜等于Hr,0/N0(见3.28)。具有线性响应的仪器,Hr,0可以是由标准试验条件给出范围内的任何值,见
表3。

3.30 
参考取向 referenceorientation
探测器装置相对于由制造厂说明的辐射入射方向的取向。
注:在校准期间,探测器装置位于参考取向上。

3.31 
装置的参考点 referencepointofanassembly
在设备上作出的标记,装置置于该处进行校准。
注:从此点测量到源的距离。

3.32 
参考响应 referenceresponse
R0 
在参考条件下,装置的响应:

R0=
Gr,0

Hr,0
……………………(7)

  式中:

Gr,0 ———相应的指示值;

Hr,0 ———在规定的参考条件下对规定参考辐射的被测量参考(约定)量值。
注:参考响应是参考校准因子的倒数。

3.33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relativeexpandeduncertainty
Urel 
扩展不确定度除以测量结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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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相对响应 relativeresponse
r 
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试验点处响应R 与参考响应R0 的商:

r=
R
R0

……………………(8)

  注:通常,在0°辐射入射角以参考能量测量参考响应R0,见3.30。

3.35 
(辐射测量装置的)响应 response(ofaradiationmeasuringassembly)

R 
在规定的条件下,由下式给出的比值:

R=
G
H

……………………(9)

  式中:

G ———由受试设备或装置测得的量值;

H———该量的约定量值。
注1:对于具有非线性响应的仪器,当约定量值改变时,响应值随之变化。

注2:对于规定的参考条件,响应是校准因子的倒数。

3.36 
常规试验 routinetest
对制造中或完工后的每一个产品所进行的符合性试验。

3.37 
标准试验条件 standardtestconditions
当进行校准或对其他影响量或仪器参数进行试验时,允许的某一影响量值或仪器参数值或其取值

范围(见表3的第3列)。

3.38 
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
以标准偏差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

3.39 
补充试验 supplementarytests
为了提供剂量仪某些特性补充信息的试验。

3.40 
型式试验 typetest
对代表产品的一个或多个物项上进行的符合性试验。

3.41 
测量不确定度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基于所用的信息,表征赋予某被测量量值分散性的非负数参数。
注1:测量不确定度包括由系统影响(例如:与修正值和测量标准的赋值相关联的分量)产生的分量以及定义不确定

度。有时,不对评价的系统影响进行修正,而并入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注2:参数可以是诸如标准偏差(或其规定的倍数)或包含概率区间的半宽度。

注3:测量不确定度通常由多个分量组成。其中一些分量可通过来自测量序列量值的统计分布进行测量不确定度

的A类评定并以标准偏差表征。另一些可用测量不确定度B类评定的分量也能以标准偏差表征,通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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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或其他信息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评定。

注4:通常,对于一组给定的信息,认为测量不确定度与赋予某被测量量值相关。该值的更改导致相关不确定度的更改。

4 单位和符号列表

4.1 单位

本标准使用SI单位。辐射量的定义和剂量测量术语见 GB/T2900.81—2008、GB/T2900.82—

2008和ICRUREPORT51:1993。此外,还可使用下列单位:
———能量:电子伏特(eV),1eV=1.602×10-19J;
———时间:年(a)、天(d)、小时(h)、分(min)。
可使用SI单位的倍数和分数单位。
剂量当量的SI单位是希[沃特](符号为Sv)。1Sv=1J·kg-1。

4.2 符号列表

表1给出了使用的符号(和缩写词)列表。

表1 符号(和缩写词)

符号 含义 单位

α 辐射入射角 °

αmax α在额定使用范围内的最大值 °

D 偏差 Sv

d 在软组织内的深度。推荐深度为10mm和0.07mm m

Dp 由编号为p 的S类影响量产生的偏差 Sv

E 平均辐射能量 eV

G 剂量(率)指示值 Sv(Sv·h-1)

Ga 报警发生时的剂量指示值 Sv

Ġhigh 剂量率增加后稳定的剂量率读数 Sv·h-1

GK 由约定量值 HK 单独照射产生的剂量指示值 Sv

GK+L 由约定量值 HK+HL 组合(同时)照射产生的剂量指示值 Sv

GL 由约定量值 HL 单独照射产生的剂量指示值 Sv

Glow,1

在按Gnom给定的相同条件下,但当电池电压较低(例如:剂量仪第一次

指示“欠压”)时的剂量仪指示值
Sv

Δgmix 由随后照射和混合(同时)照射引起的指示值相对变化,见第8章 —

Gnom 在给定条件下,当电池电压为标称值时的剂量仪指示值 Sv

Gnat 环境中的累积剂量 Sv

Gr 在规定参考条件下的剂量(率)指示值 Sv(Sv·h-1)

Gr,0 由 Hr,0照射产生的参考剂量(率)指示值 Sv(Sv·h-1)

H 剂量(率)约定量值 Sv(Sv·h-1)

H0 有效测量范围的剂量(率)下限 Sv(Sv·h-1)

Ha 报警设置的剂量值 Sv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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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符号 含义 单位

Ha,c 报警发生时的剂量约定量值 Sv

H
·
a 报警设置的剂量率值 Sv·h-1

Hp(0.07) 深度为0.07mm的个人剂量当量 Sv

Hp(10) 深度为10mm的个人剂量当量 Sv

H
·
p(0.07) 深度为0.07mm的个人剂量当量率 Sv·h-1

H
·
p(10) 深度为10mm的个人剂量当量率 Sv·h-1

Hp(d) 在人体深度d 处一指定点软组织的剂量当量 Sv

Hr 在规定参考条件下的剂量(率)约定量值 Sv(Sv·h-1)

Hr,0 被测量的参考剂量(率)值 Sv(Sv·h-1)

Htrue,nat 由天然环境辐射产生的预期个人剂量当量 Sv

H
·
true,nat 由天然环境辐射产生的已知个人剂量当量率 Sv·h-1

Ilow,1 当指示值为 Mlow,1时的剂量仪的电源电流 A

Ilow,2 在最低量程设置报警后,当给出声光报警时的剂量仪的电源电流 A

K 照射条件K的符号,例如:3mSv和N-80 —

k 覆盖因子(见GUM) —

L 照射条件L的符号,例如:4mSv和S-Co —

l S类影响量的数量 —

M 剂量(率)测量值 Sv(Sv·h-1)

m F类影响量的数量 —

N 校准因子 —

n 对一个剂量值的指示值数量,用于剂量响应稳定性和变异系数的试验 —

N0 参考校准因子 —

Qnom 电池的标称容量 Ah

R 响应 —

r 相对响应 —

R0 参考响应 —

rn 非线性响应修正 —

rq 由编号为q的F类影响量产生的相对响应 —

SK K条件辐射量的符号,例如:N-80 —

SL L条件辐射量的符号,例如:S-Co —

tenv 环境中的测量时间 h

tmax 最长可能测量时间 h

tmin 剂量仪连续工作所需的最短时间,原电池100h和二次电池24h h

U 扩展不确定度 作为可比较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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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符号 含义 单位

uc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作为可比较的量

ui 由编号为i的分量产生的标准不确定度 作为可比较的量

Ulow,1 在确定Glow,1条件下的电池电压 V

Ulow,2

在按Gnom给定的相同条件下,但当电池电压降低至剂量仪指示值为

0.9Gnom时的电池电压
V

Unom 电池电压的标称值 V

Urel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

ν 变异系数 —

νmax 设置报警剂量率的最大允许变异系数 —

w 用于剂量响应稳定性和变异系数试验的剂量值数量 —

5 机械特性

5.1 尺寸

尺寸不应超过15cm(长)×3cm(厚)×8cm(宽),不包括夹子或固定装置。另外,用于中子/光子

混合场的个人剂量当量仪的体积(不包括夹子或其他固定装置)不应超过300cm3,所有其他剂量仪不

应超过250cm3。

5.2 质量

用于中子/光子混合场的个人剂量当量仪的质量不应超过350g,用于中子场的个人剂量当量仪的

质量不应超过300g,所有其他个人剂量当量仪的质量不应超过200g。

5.3 外壳

外壳宜平滑、刚性、抗振、防尘和防喷溅水。应提供将剂量仪固定在衣服上的工具,例如:坚固的夹

子、环或绳。剂量仪的设计宜有助于将其佩戴在保证探测器和报警指示器所需取向的位置。

5.4 开关

如果提供外部开关,应防止意外或未经授权的操作。操作这种开关不应妨碍剂量仪的积分功能。
应能在塑料袋下操作开关和戴手套操作开关。

6 一般特性

6.1 剂量信息的存储

个人剂量当量仪应保留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存储的剂量信息。

6.2 指示值

个人剂量当量仪的指示值应是数字的并以剂量当量的单位表示,例如:Sv或μSv。显示器应清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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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并易于佩戴者读出。显示器应清晰指示被测量的单位。

6.3 剂量仪的标记

应在剂量仪的外部标明用于校准和试验目的的参考点。还应在剂量仪上标明相对于佩戴者的参考

取向。

6.4 放射性污染的抑制

剂量仪的设计应将放射性沾污减至最小并易于去污。可为剂量仪提供防护套,如果配备,剂量仪仍

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6.5 剂量当量和剂量当量率范围

测量的剂量当量在1μSv~10Sv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应用,剂量当量率在1μSv·h-1~
1Sv·h-1范围内。

6.6 有效测量范围

对于个人剂量当量仪,有效测量范围应至少覆盖100μSv~1Sv范围[测量量 Hp(10)]和1mSv~
10Sv范围[测量量 Hp(0.07)],并从最低量程第二个最低有效数字的第一个非零指示值开始直到最大

指示值。
在整个范围内使用多个探测器测量时,应能自动得到并显示结果。具有量程转换功能的剂量仪应

自动转换。
注:例如:显示的最大指示值为9999.9,有效测量范围宜从最低量程的1.0开始直到最高量程的9999.9。

6.7 影响量的额定范围

任何影响量的额定范围应由制造厂在文件中说明。影响量的额定范围应至少覆盖表4~表9的第

3列中给出的最小额定范围。在整个额定范围内,应满足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注:针对特殊用途(见表C.1)设计的个人剂量仪,制造厂宜规定适合于剂量仪的辐射类型、测量范围、能量范围和所

有其他影响量的范围(见14.2)。用户可参考表C.1确定满足其要求的使用类别。

6.8 使用多个剂量仪

如果在未指明的辐射场中使用多个剂量仪(例如:在中子/光子混合场中同时使用中子剂量仪和光

子剂量仪),应考虑将不需测量的辐射影响作为一个影响量。举例说明:光子辐射对于中子剂量仪就是

一个影响量,反之亦然。对于每个测量特定辐射的剂量仪,制造厂应规定如果受其他辐射类型照射该剂

量仪的偏差。据此,在使用多个剂量仪的情况下,使用者可评价总剂量值和相关的不确定度。

6.9 仪器人工本底产生的指示值

对于测量由X和γ辐射产生的 Hp(10)的个人剂量仪,制造厂应给出积分周期等于最长可能测量

时间tmax时由仪器人工本底产生的指示值,试验方法见9.3.5。
注:如果在多天内(例如一个月)累积剂量当量测量值,需要该值并使用不同剂量仪测量加以比较。

6.10 剂量或剂量率报警

6.10.1 概述

对于个人剂量当量仪,不能使用剂量仪外部开关设置报警水平。应由相关读出系统设置报警水平,
或应能通过电子或机械操作限制系统禁止未经授权变更报警水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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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剂量当量报警

在剂量仪的整个有效测量范围内,应能至少在每个数量级中设置一个报警值(例如:30μSv、

0.3mSv、3mSv和30mSv)。

6.10.3 剂量当量率报警

在剂量仪的整个有效测量范围内,应至少能在每个数量级中设置一个报警值(例如:30μSv·h-1、
0.3mSv·h-1、3mSv·h-1和30mSv·h-1)。

6.10.4 报警输出

a) 位置

当剂量仪佩戴在人体时,声响/可视报警的位置应能使佩戴者听见和看见报警。

b) 声响报警

声响报警的频率应在1kHz~5kHz范围内。如果提供断续报警,信号间隔不应超过2s。

A计权声级(断续报警的脉冲水平)在距报警源30cm 处应超过80dB(A),但不超过

100dB(A)。在高噪声环境中宜使用可视报警或耳机。

6.11 故障指示值

应给出使累积剂量当量测量不准确(不满足本标准的要求)的运行条件指示,例如:电池电压低、探
测器故障、电子设备故障或在高剂量当量率辐射场中使用。

7 一般试验方法

7.1 试验特性

除非在个别条款中另有规定,本标准列出的所有试验均认为是型式试验。经用户与制造厂或供应

商协商,某些试验也可作为验收试验。

7.2 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表3的第2列给出了参考条件。除非另有规定,本标准的试验应在表3的第3列中给出的标准试

验条件下进行。对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进行的这些试验,应说明试验时的温度、压力和相对湿度,并进

行适当修正以给出参考条件下的响应。应说明修正值。
对于确定表3给出的影响量变化所产生影响的试验,所有其他影响量应保持在表3给出的标准试

验条件的限值以内,除非在有关的试验方法中另有规定。

7.3 F类影响量的试验

可使用大于10H0 的被测量值进行这些试验。通过每次试验的结果,能分别确定相对响应r 的

变化。

F类影响量试验中的某些少量影响可认为是由S类影响量产生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较小,在使

用本标准时应将其忽略。如果在试验期间观察到较大的S类影响,那么应在10H0 的剂量值处分别进

行试验并将结果记录在型式试验报告中。

7.4 S类影响量的试验

应使用不大于10倍有效测量范围下限值 H0 的剂量当量约定量值 H 进行这些试验。每次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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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都有一个偏差Dp。

S类影响量试验中的某些少量影响可认为是由F类影响量产生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较小,在使

用本标准时宜将其忽略。如果在试验期间观察到较大的F类影响或明显的负偏差,那么应在10H0 的

剂量值处分别进行试验并将结果记录在型式试验报告中。
与7.3的试验比较,由于本项试验的指示值通常较低,可增加必要的测量次数。

7.5 试验体模

对于所有使用体模的试验,应使用 GB/T12162.3—2004给出的ISO 体模。对于β辐射,可由

100mm×100mm×10mm的有机玻璃代替水板体模(见ISO6980-3:2006的6.31)。
在相关标准中(GB/T12162.3—2004、ISO6980-3:2006或ISO8529-3:1998)规定了需要的照射几

何条件。
注:剂量仪、体模和附件(例如:夹子)的组合称为“探测器装置”,见3.8。原则上,按照本标准所有响应值仅对探测

器装置是有效的,所以宜将其称为“探测器装置响应”。但实际使用术语“剂量仪响应”。这也符合本标准要求。

7.6 试验时探测器装置的位置

对于使用辐射的所有试验,探测器装置的参考点应置于试验点上,其取向为按参考取向给出的辐射

场方向,辐射入射角变化的试验除外。

7.7 使用期间剂量仪的位置

如果剂量仪的设计允许使用者以两个取向佩戴剂量仪,一个为参考取向指向使用者,另一个取向背

向使用者(例如:信用卡大小的剂量仪),那么剂量仪应满足本标准对两个取向的要求或应明确说明以错

误取向佩戴时可能引起错误结果。

7.8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表4~表9的第3列给出了所有规定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7.9 低剂量当量率

对于由光子和β辐射产生的低剂量当量率的测量,有必要考虑天然本底辐射对试验点处剂量当量

率的贡献。天然本底辐射产生的指示值应从照射期间的指示值中扣除。

7.10 统计涨落

对于使用辐射的所有试验,如果单独由辐射随机性引起的指示值统计涨落在试验允许的指示值变

化中占有显著份额,那么就应取足够多的读数,以保证有足够的准确度估计这些读数的平均值,用于确

定是否满足试验特性的要求。
相邻两次读数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足够长,以保证这些读数在统计学上的独立性。
附录A中的表A.1给出了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确定在相同剂量当量仪得到的两组读数之间真差

所需的读数次数。

7.11 参考辐射的产生

除非在单独的试验方法中另有规定,应使用规定的相关辐射类型(见表3)进行包括使用X、γ、中子

或β辐射的所有试验。所用辐射源的性质、结构和使用条件应按下列标准:

a) GB/T12162.1—2000、GB/T12162.2—2004、GB/T12162.3—2004、GB/T12162.4—2010;

b) GB/T12164.1—2008、ISO6980-2:2004、ISO6980-3:200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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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B/T14055.1—2008、GB/T14055.2—2012、ISO8529-3:1998。

8 指示值的叠加

8.1 要求

在不同辐射类型(例如:X和γ或γ和β)以及不同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同时照射时,应给出叠加的

指示值。
如果剂量仪仅使用一个信号(用一个探测器测量)计算指示值,则满足该要求。
如果剂量仪使用多个信号(或用多个探测器测量,或用一个探测器进行脉冲高度分析)计算指示值,

则不会自动满足该要求。在此情况下,应确保由混合辐射产生的指示值相对变化Δgmix不应超过±0.1。
注:如果用于计算指示值的算法是信号的线性组合或是信号的线性优化,则满足该要求并不需再进行试验。

8.2 试验方法

在两种不同照射条件K和L(不同能量、不同辐射入射角甚至不同辐射类型)下,以约定量值 HK

和 HL 进行两次照射。确定两次照射的指示值GK 和GL。在两种不同照射条件K和L下,以约定量

值 HK+L=HK+HL 还进行第三次同时照射并确定该同时混合照射的指示值GK+L。
指示值的相对变化由式(10)给出:

Δgmix=
GK+GL-GK+L

GK+L
……………………(10)

  对于任何 HK 和 HL 值以及任何辐射场的同时组合,应确定Δgmix。由于很难进行同时照射,本项

试验允许并推荐使用计算代替同时照射。使用计算的必要条件是知道每个信号对所有照射条件K和

L的被测响应值和评价程序,以确定对这些信号的指示值。为了确定每个信号对所有照射条件的响应

值,不允许借助于辐射传递模拟来计算整个剂量仪的响应。

9.3中论述了信号的非线性。因此,当没有进行计算时,本项试验应对信号进行非线性修正。当不

同剂量仪用于确定GK、GL和GK+L时,应修正参考校准因子中的差异。

8.3 结果的解释

指示值的相对变化Δgmix不应超过±0.1。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满足8.1的要求。
注:对于中子剂量仪,该要求不能始终满足。在此情况下,有必要由用户和供应商进行特殊商定并在文件中给出

警告。

9 辐射性能要求和试验

9.1 概述

本章中所述的所有影响量均认为是F类影响量。附录B给出了确定对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相

对响应变化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注1:在参考条件(参考辐射和0°辐射入射角、参考剂量和/或剂量率以及表3给出的所有其他参考条件)下,根据参

考响应R0 给出对影响量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要求。GB/T12162.1—2000中的表1给出了可能使用的

光子参考辐射,GB/T12164.1—2008中的表1给出了可能使用的β参考辐射,GB/T14055.1—2008中的表1
给出了可能使用的中子参考辐射。表3给出了最常用的参考辐射,但特别是对于中子剂量仪,有必要选择其

他辐射作为参考辐射以满足对该影响量的要求,甚至在没有合适的实际辐射情况下可能选择能量值作为参考

条件。在此条件下,通过适用的参考辐射和对(虚拟)参考辐射响应的偏差实现该(虚拟)参考辐射。

注2:IEC/TR62461给出了由于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产生的相对响应非对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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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约定量值不确定度的考虑

剂量当量或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Urel(k=2)应小于10%。需使用辐射的任何

要求,被认为是因Urel=0给出的。对于Urel>0,相对响应的允许变化应通过Urel放大。如果使用相同

的辐射质进行几个试验(例如:响应稳定性试验),应仅考虑剂量当量(率)的实际值与参考值之比的不确

定度。在有其他要求的情况下,这种考虑在各自的试验方法中描述。

9.3 剂量响应稳定性、剂量率依赖性和统计涨落

9.3.1 概述

使用相同的测量数据进行剂量响应稳定性、剂量率依赖性和统计涨落的试验。
如果对光子、β和中子或对这些辐射的特定能量范围使用不同的探测方法,应分别对所有辐射类型

的要求进行试验。
如果制造厂能证明剂量仪的技术设计保证对很大范围剂量值的剂量响应满足稳定性要求,可减少

试验次数。仅要求进行不同剂量率的试验。

9.3.2 要求

a)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按制造厂的说明书调整校准控制器,对于选定的X、γ、中子或β参考辐射,
由剂量响应不稳定性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在整个有效测量范围内不应超过-17%~25%。剂

量率应在制造厂规定的剂量测量时的整个剂量率范围内变化。在剂量测量时,如果由制造厂

规定的最大剂量率小于1Sv·h-1,宜在剂量仪上显示。
b) 按变异系数测量的指示值统计涨落应满足表4~表6中给出的要求。

c) 对于测量由X和γ辐射产生的 Hp(10)的光子剂量仪,在规定的最长可能测量时间tmax,指示

的本底剂量Gnat与本底剂量约定量值 Htrue,nat之间的差别不应超过 H0。

9.3.3 使用源的试验方法

a) 使用的源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已知试验点处的个人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试验应使用表3给出合

适活度的参考源(例如:光子辐射使用137Cs,中子辐射使用241Am-Be,β辐射使用90Sr/90Y)以参

考方向照射在所需体模(见7.5)上的剂量仪。在剂量测量时,剂量率应在制造厂规定的整个剂

量率范围内变化。
如果不能在所需体模(见7.5)上进行试验(例如:在距受照射体模的一定距离内不能产生所要

求的高剂量率),只要使用在自由空气中照射的修正因子代替对体模照射的修正因子,也可在

自由空气中以较短的距离进行试验。对于试验时的剂量仪和所用的辐射质,该修正因子是特

定的,因此应特殊规定。

b) 进行的试验

应分别使用光子辐射(如137Cs)、中子辐射(如241Am-Be)和β辐射(如90Sr/90Y)进行试验。
应在剂量的有效测量范围的每个数量级内至少取三个剂量值测量响应。这些值在每个数量

级最大值的20%、40%和80%附近。在不同剂量值处,同样应使用剂量率额定范围内的不同

剂量率值。应在w 个剂量值的每一个剂量值处进行总计n 次重复测量,这取决于剂量的有效

测量范围。通过测量w 个响应值,可确定由响应不稳定性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

9.3.4 使用源的试验结果解释

确定w 个剂量值中每一个剂量值的n 个指示值的平均值和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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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 个平均值,由响应不稳定性产生相对响应的变化不应超过-17%~25%范围。也使用w 个

变异系数和表2给出的c1 和c2 值,这表明:
———w-2个剂量值的变异系数小于表4~表6给出限值的c1 倍;
———剩余的两个剂量(率)值不应相邻,其变异系数小于表4~表6给出限值的c2 倍。
在此种情况下,可认为满足9.3.2中a)和b)的要求。
注1:c1 值永远小于c2 值。

注2:该方法可确保试验通过的概率不依赖于进行试验时剂量值的数量w。如果没有使用系数c1 和c2,试验通过

的概率将随着进行试验时剂量值的数量w 的增加而减少。

注3:在Brunzendorf和Behrens的论文中给出了试验方法的说明,见参考文献。

9.3.5 光子剂量仪使用天然辐射的试验方法

a) 简单试验:在正常实验室环境中,将剂量仪置于ISO体模上至少一星期(tenv)并假定首次评价

本底剂量率H
·
true,nat为2μSv·d-1(如果没有其他信息可供使用)。确定仪器在时间tenv的累积

剂量Gi,nat(见6.9)。根据假定的剂量率,计算由天然环境辐射产生的预期剂量值 Htrue.nat=
2μSv·d-1×tenv。

b) 精确试验:只有当简单试验表明不满足9.3.6的要求时才需要进行精确试验。在本底剂量率

H
·
true,nat已知并且保持不变的环境中,将剂量仪置于ISO体模上至少一星期(tenv)。使其处于一

标准场中,使用可溯源至国家标准的参考仪器测量标准场的剂量率。确定在时间tenv的累积剂

量Gi,nat(见6.9)。根据已知的剂量率,计算由天然环境辐射产生的预期剂量值 Htrue.nat=

H
·
true,nat×tenv。

9.3.6 使用天然辐射的试验结果解释

如果不等式

Gnat-Htrue,nat

tenv ×tmax≤H0

成立,可认为满足9.3.2中c)的要求。
注:该不等式也可用于确定(更新)H0 和tmax值。

9.4 响应随光子辐射能量和入射角的变化

9.4.1 测量量Hp(0.07)或H
·

p(0.07)

9.4.1.1 要求

由于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在额定使用范围内对光子辐射相对响应应在0.71~1.67区间

内(见表4)。最小额定使用范围覆盖20keV~150keV能量和0°~60°辐射入射角。对于低于50keV
的能量,允许在0.67~2.0区间内变化。

如果对特定的剂量(率)量程使用不同的探测方法,应分别对所有量程进行试验。
应对所有剂量指示值进行非线性响应修正和剂量率对剂量测量影响的修正。

9.4.1.2 试验方法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ISO体模上。应使用GB/T12162.1—2000、GB/T12162.2—

2004、GB/T12162.3—2004和GB/T12162.4—2010规定的光子辐射质。首选窄谱系列。宜按附录B
选取辐射质。

应测量对辐射入射角α=0°、α=±45°和α=±60°以及α=±αmax(如果额定使用范围超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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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响应值。应在通过剂量仪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包括参考方向)中进行这些测量。
注1:GB/T12162.1—2000、GB/T12162.3—2004和GB/T12162.4—2010给出了参考辐射和校准程序的细节。

注2:根据GB/T12162.1—2000和GB/T12162.3—2004,距X射线管焦斑1m处和管电流1mA的窄谱系列可产

生1mSv·h-1~10mSv·h-1范围内的典型剂量率H
·
p(0.07)。

9.4.1.3 结果的解释

由于光子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所有相对响应值应在0.71~1.67区间内(对于所有不小

于50keV的能量)和0.67~2.0区间内(对于低于50keV的能量)。在此情况下,可认为满足9.4.1.1的

要求。

9.4.2 测量量Hp(10)或H
·

p(10)

9.4.2.1 要求

由于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在额定使用范围内对光子辐射的相对响应应在0.71~1.67区

间内(见表5)。最小额定使用范围覆盖80keV~1.5MeV或20keV~150keV能量和0°~60°辐射入

射角。
应对所有剂量指示值进行非线性响应修正和(如必要)剂量率对剂量测量影响的修正。
注:两种最小额定范围反映两种主要的工作场所条件。最小额定使用范围80keV~1.5MeV用于使用γ源的工作

场所(如工业应用),最小额定使用范围20keV~150keV用于使用X射线的工作场所(如医学诊断)。可将这

两种额定范围扩展至极端情况,即额定使用范围覆盖10keV~10MeV的全部能量。

9.4.2.2 试验方法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ISO体模上。应使用GB/T12162.1—2000、GB/T12162.2—

2004、GB/T12162.3—2004和GB/T12162.4—2010规定的光子辐射质。首选窄谱系列。宜按附录B
选取平均能量。

应测量对辐射入射角α=0°、α=±45°和α=±60°以及α=±αmax(如果额定使用范围超过0°~
±60°)的响应值。应在通过剂量仪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包括参考方向)中进行这些测量。

注1:GB/T12162.1—2000、GB/T12162.3—2004和GB/T12162.4—2010给出了参考辐射和校准程序的细节。

注2:根据GB/T12162.1—2000和GB/T12162.3—2004,距X射线管焦斑2.5m处和管电流1mA的窄谱系列可

产生0.1mSv·h-1~1mSv·h-1范围内的典型剂量率H
·
p(10)。

9.4.2.3 结果的解释

由于光子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所有相对响应值应在0.71~1.67区间内。在此情况下,
可认为满足9.4.2.1的要求。

9.5 响应随中子辐射能量和入射角的变化

9.5.1 测量量Hp(10)或H
·

p(10)

9.5.1.1 要求

由于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对中子辐射的相对响应应在0.65~4.0区间内(能量范围在额

定范围内的最小能量到100keV之间)、0.65~2.22区间内(能量范围在100keV~10MeV)和0.65~
4.0区间内(能量范围在10MeV到额定范围内的最大能量之间),见表6。最小额定使用范围覆盖

0.025eV~5MeV能量和0°~60°辐射入射角(见表6)。
如果对特定的剂量(率)量程使用不同的探测方法,应分别对所有量程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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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所有剂量指示值进行非线性响应修正和(如必要)剂量率对剂量测量影响的修正。

9.5.1.2 试验方法

为了进 行 本 项 试 验,应 将 剂 量 仪 置 于ISO 水 板 体 模 上。应 使 用 GB/T14055.1—2008、

GB/T14055.2—2012、ISO8529-3:1998以及ISO12789-1:2008、ISO12789-2:2008规定的中子辐

射质。
对于在额定范围内的最小能量到100keV之间的能量范围,应至少使用一个热中子对个人剂量当

量的贡献大于50%的主要热场和一个能量大约在10keV~100keV内的单能中子场。对于100keV~
1MeV的能量范围,应至少使用三个单能中子场。对于1MeV~10MeV的能量范围,应至少使用三个

单能中子场或两个单能中子场和一个宽谱源(252Cf或241Am-Be)。对于10MeV~15MeV的能量范围,
应至少使用单能14.8MeV的中子场。如果额定范围超过15MeV,应使用附加的合适能量。

在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情况下,允许使用下列替代方法:

a) 如果对主要热中子场的响应超出了9.5.1.1给出的限值,应使用热中子对个人剂量当量的贡献

至少为10%的模拟工作场所代替主要热中子场。

b) 如果对能量范围在10keV~100keV内单能中子场的响应超出了9.5.1.1给出的限值,应使用

中能中子(0.4eV~100keV)对个人剂量当量的贡献大于10%的模拟工作场代替。

c) 如果对能量范围在100keV~10MeV内两个单能中子场的响应超出了9.5.1.1给出的限值,
应使用模拟工作场或宽谱源代替。单能中子场和替代中子场的平均能量(加权剂量当量)转换

系数应在1/1.5~1.5内。
另外,建议说明对标准模拟工作中子场源的响应。经制造厂与用户协商,应按仪器使用所处的工作

场所选择模拟中子工作场。
应测量对辐射入射角α=0°、α=±45°和α=±60°以及α=±αmax(如果额定使用范围超过0°~

±60°)的响应值。应在通过剂量仪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包括参考方向)中进行这些测量。
注:GB/T14055.1—2008、GB/T14055.2—2012和ISO8529-3:1998给出了参考辐射和校准程序的细节。模拟实

际工作中子场源见ISO12789-1:2008、ISO12789-2:2008。

9.5.1.3 结果的解释

由于中子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所有相对响应值应在0.65~4.0区间内(能量范围在额定

范围内的最小能量到100keV之间)、0.65~2.22区间内(能量范围在100keV~10MeV)和0.65~4.0
区间内(能量范围在10MeV到额定范围内的最大能量之间)。在使用一个或多个替代方法的场合,制
造厂应明确说明试验时所用模拟中子场或宽谱源的特性并应说明对替代单能场的响应。在此情况下,
可认为满足9.5.1.1的要求。

9.6 响应随β辐射能量和入射角的变化

9.6.1 测量量Hp(0.07)或H
·

p(0.07)

9.6.1.1 要求

由于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在额定使用范围内对β辐射的相对响应应在0.71~1.67区间

内(见表4)。最小额定使用范围覆盖平均能量为0.2MeV~0.8MeV和辐射入射角为0°~60°。如果额

定使用范围没有覆盖0.06MeV,由于β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的影响,还应由制造厂说明对0.06MeV
的相对响应变化最大值(见表4)。

如果对特定的剂量(率)量程使用不同的探测方法,应分别对所有量程进行试验。
应对所有剂量指示值进行非线性响应修正和剂量率对剂量测量影响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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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 试验方法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有机玻璃板体模(见7.5)上。应使用从GB/T12164.1—2008
规定的β参考辐射列表中选取下列参考辐射质:

147Pm          (E ≈0.06MeV);
204Tl或85Kr (E ≈0.24MeV);
90Sr/90Y (E ≈0.8MeV)。
应测量对辐射入射角α=0°、α=±45°和α=±60°以及α=±αmax(如果额定使用范围超过0°~

±60°)的响应值。应在通过剂量仪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包括参考方向)中进行这些测量。
注:GB/T12164.1—2008和ISO6980-3:2006给出了参考辐射和校准程序的细节。

9.6.1.3 结果的解释

由于β辐射能量和入射角的影响,所有相对响应值应在0.71~1.67区间内。在此种情况下,可认为

满足9.6.1.1的要求。

9.6.2 测量量Hp(10)或H
·

p(10)

9.6.2.1 要求

因为有效剂量[Hp(10)对有效剂量是保守的估计]对β辐射不是一个适合的量,剂量仪应尽可能对

β辐射不敏感。

9.6.2.2 试验方法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有机玻璃板体模(见7.5)上。在0°入射角用GB/T12164.1—

2008、ISO6980-2:2004和ISO6980-3:2006规定的β参考辐射照射剂量仪:
90Sr/90Y (E ≈0.8MeV)。
剂量指示值 Hp(10)应小于受照剂量 Hp(0.07)的10%。
注:GB/T12164.1—2008、ISO6980-2:2004和ISO6980-3:2006给出了参考辐射和校准程序的细节。

9.7 剂量当量读数的保持

9.7.1 概述

应分别对 Hp(10)和 Hp(0.07)进行试验。

9.7.2 要求

a) 结束照射,在随后的8h内,剂量仪的读数变化和由相关读出系统(如提供)指示的读数变化不

应超过±2%或读数仅在最低有效数位变化,取最大值。
不应包括由本底辐射产生的指示值变化。

b) 在主电源丧失或中断24h后,当更换电源时,由剂量仪测量的累积剂量当量和由相关读出系

统指示的累积剂量当量与主电源丧失或中断前相比,其变化不应超过±5%或在最低有效数

位变化,取最大值。

9.7.3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a) 为了忽略本底辐射的影响,以给出足够高剂量当量的辐射源照射剂量仪。当积分周期完成时,
立即停止照射并记录显示的读数。在积分周期结束后的8h内,每小时记录一次读数。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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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读数相比,8个读数中应没有一个读数的变化超过最低有效数位或超过±2%,取最大值。

b) 为了忽略本底辐射的影响,以给出足够高剂量当量的辐射源照射剂量仪。记录显示的读数。
然后从剂量仪中取出主电池(当主电池故障或取出主电池时,读数可能消失或由一些指示取

代)。24h后应更换剂量仪的主电池或重新充电。与更换主电池前获得的最后一个读数相

比,获得的剂量当量读数变化不应超过±5%或仅在最低有效数位变化。

9.8 过载特性

9.8.1 概述

如果对光子、β和中子辐射或对这些辐射的特定能量范围使用不同的探测方法,应对所有辐射类型

的要求分别进行试验。

9.8.2 要求

当受到大于相当于有效测量范围上限并高达10倍最大指示值的剂量当量(率)照射时,剂量仪的指

示值应在满刻度之外,并在该辐射场存在的同时指示值应始终保持这一状态。制造厂应说明在停止过

载照射后剂量仪指示的剂量当量率恢复到刻度内合适剂量当量率读数的时间。
以剂量当量照射剂量仪,指示值在移去辐射场时应保持在满刻度之外。在积分期间的剂量当量率

超过可测量的剂量当量率时,剂量当量仪应指示过载并保持,直到复位。可测量的剂量当量率是那些满

足9.3要求的剂量当量率,制造厂应说明该剂量当量率的上限。剂量仪应始终满足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9.8.3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9.8.3.1 概述

应使用合适的源进行试验。如果对于某些辐射类型(例如:中子或β)不易获得所需的高剂量率场,
应告之。应使用电信号试验方法并应进行理论性能分析。

9.8.3.2 剂量当量仪

应以10倍于最大指示值的剂量当量(但不大于10Sv)照射剂量仪。剂量仪的指示值应保持在最大

指示值并应指示过载。

9.8.3.3 剂量当量率仪

应以10倍于最大指示值的剂量当量率(但不大于10Sv·h-1)照射剂量仪约10min。剂量仪的指

示值应保持在最大指示值并应指示过载。
在移去过载剂量当量率辐射场时,应测量剂量仪指示值恢复到刻度内剂量当量率的时间并记录在

型式试验报告中。该时间应小于10s。

9.9 报警

9.9.1 概述

应根据剂量仪的类别,分别对 Hp(10)或H
·
p(10)和 Hp(0.07)或H

·
p(0.07)以及光子、中子和

β辐射进行这些试验,剂量仪的使用类别参见附录C。应对所有剂量当量(率)值进行非线性响应修

正。如果对于某些辐射类型(例如:中子或β)不易获得所需的高剂量率场,应告之,并应使用电信号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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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剂量当量率指示值和报警的响应时间

9.9.2.1 要求

当以剂量仪有效测量范围内一个数量级的剂量当量率步进增加或减少或者缓慢增加或减少的剂量

当量率照射剂量仪时,读出器在剂量仪受最终剂量当量率照射后应在10s内指示新的剂量当量率,其
偏差在剂量当量率上限值的-17%~25%。在步进增加或减少剂量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报警(如果设

置在剂量当量率上限值的一半处)应在2s内响应。这些要求应适用于从本底剂量当量率到剂量当量

率上限值的变化。对于由X和γ辐射产生的H
·
p(10),剂量当量率上限值大于1mSv·h-1;对于由X、γ

和β辐射产生的H
·
p(0.07),剂量当量率上限值大于10mSv·h-1;对于由中子辐射产生的H

·
p(10),剂量

当量率上限值大于10mSv·h-1。也可用下述要求替代:任何大于2s的报警响应延迟或大于10s的

指示延迟不应导致受到的剂量超过10μSv[对于由X和γ辐射产生的H
·
p(10)]、100μSv[对于由X、γ

和β辐射产生的H
·
p(0.07)]和500μSv[对于由中子辐射产生的H

·
p(10)]。

9.9.2.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非照射条件下的照射装置中并使其稳定。照射装置应能快速

或缓慢地调整照射条件和连续记录读数,直到剂量仪在给出读数Ġhigh 的新剂量当量率上限值处稳定。

在剂量仪受最终剂量当量率照射后,应在10s内指示值变化到该读数Ġhigh 的83%。在步进增加剂量

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报警(如果设置在剂量当量率读数的一半处,0.5̇Ghigh)应在2s内响应。然后,应
将照射装置快速或缓慢地调整到非照射条件。在剂量仪受最终剂量当量率照射后,剂量仪读数应在

10s内低于读数Ġhigh 的25%。在步进减少剂量当量率照射的情况下,报警(如果设置在剂量当量率读

数的一半处,0.5̇Ghigh)应在2s内停止。应测量在报警延迟期间产生的剂量。在延迟大于2s的任何情

况下,当剂量小于10μSv[对于由X和γ辐射产生的H
·
p(10)]、100μSv[对于由X、γ和β辐射产生的

H
·
p(0.07)]和500μSv[对于由中子辐射产生的H

·
p(10)]时,可认为满足9.9.2.1的要求。应对剂量仪有

效测量范围每个数量级的一个Ġhigh 值进行本项试验。

9.9.3 剂量当量报警的准确度

9.9.3.1 要求

当剂量仪受到小于报警设置点剂量当量13%的剂量当量照射时,不应给出报警;当剂量仪受到大

于报警设置点剂量当量18%的剂量当量照射时,应给出报警。
应至少进行两次试验,一次使用接近剂量仪最大量程的报警设置点,另一次使用接近有效测量范围

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的最大值。

9.9.3.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所需的体模(见7.5)上并将剂量报警设置在 Ha。应将剂量仪

复位,然后使剂量仪受到合适参考辐射类型的剂量当量率照射,使其至少在100s内不发生报警。应测

量直到发生报警时的剂量仪受照时间并计算相应的剂量约定量值 Ha,c。Ha/Ha,c的商应在0.87(1-
Urel)~1.18(1+Urel)范围内,Urel见9.2。

注:如果不能在所需体模(见7.5)上进行试验(例如:不能产生所要求的剂量率),只要使用合适的修正因子,也可在

自由空气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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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剂量当量率报警的准确度

9.9.4.1 要求

设νmax为设置报警剂量率的最大允许变异系数(见表4的第10项、表5和表6的第8项)。当剂量

仪受到由参考源产生的(1-2νmax)倍设置报警剂量当量率照射10min时,触发报警的时间不应超过该

时间段的5%。同样,在受到(1+2νmax)倍设置报警剂量当量率照射时,触发报警的时间应至少超过该

时间段的95%。第二次试验不应对响应时间作出要求,因此应给剂量仪足够的时间以获得稳定的

条件。
应至少进行两次试验,一次使用接近有效测量范围最大值的报警设置点,另一次使用接近有效测量

范围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的报警设置点。

9.9.4.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应将剂量仪置于所需的体模(见7.5)上。应对报警设置水平进行剂量率响应不

稳定性修正。
以参考源产生的(1-Urel-2νmax)倍报警设置水平的剂量当量率照射剂量仪15min。在最后

10min内,触发报警的时间不应超过该时间段的5%。Urel见9.2。
以(1+Urel+2νmax)倍报警设置水平的较高剂量当量率照射剂量仪15min。应至少在最后10min

的95%时间内触发报警。Urel见9.2。
注:如果不能在所需体模(见7.5)上进行照射试验(例如:在距受照射体模的一定距离内不能产生所要求的高剂量

率),只要使用合适的修正因子,也可在自由空气中以较短的距离进行试验。

9.10 模型函数

制造厂应说明剂量仪测量所用模型函数的通式。可使用3.18中给出的实例或其他函数。应说明

模型函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按本标准的规定,在型式试验期间确定这些变量的实际值。

10 电气和环境的性能要求及试验

10.1 概述

本章中所述的所有影响量均认为是F类影响量,尽管这些影响量中的有些量也可以是S类影响

量,见7.3。

10.2 电源

10.2.1 一般要求

应提供在使用期间最大负载情况下试验电池的装置。另外,当电池的剩余使用寿命将要终结时,应
给出指示。在第一次出现该指示时,在正常条件下剂量率约为0.1mSv·h-1时的剩余使用寿命应至少

为8h,其中包括1min的报警。当电池的状态不能使剂量仪满足本标准的性能要求时,也应给出指示。
可按所需的任意方式连接电池,制造厂应在剂量仪上清楚地标出电池的正确极性。建议使用按

IEC60086-1:2007或IEC60086-2:2007规定外形尺寸的原电池或二次电池。
在第一次出现使用寿命将要终结的指示(例如:“欠压”)以后,该指示应持续显示直到更换电池或电

池再充电。
在未使用专用工具的情况下应无法取出电池。
在-10℃以下,大多数类型的电池容量随温度的降低而明显下降。如果温度的额定范围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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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予以考虑。

10.2.2 原电池的特殊要求

制造厂应说明使剂量仪满足本标准要求的电池制造商和型号。

a) 当剂量仪由原电池供电时,电池容量应满足下述的要求: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连续使用100h
后,由电源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09~0.11,其他功能满足技术要求。剂量仪应在

0.01mSv·h-1~0.1mSv·h-1辐射场中满足该项技术要求。

b) 在安装新电池后,剂量仪应能带报警状态(声响报警和显示可视报警)至少工作15min。

10.2.3 二次电池的特殊要求

a) 当剂量仪由二次电池供电时,电池容量应满足下述的要求: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在至少连续使

用24h后,由电源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09~0.11,其他功能满足技术要求。剂量

仪应在0.01mSv·h-1~0.1mSv·h-1辐射场中满足该项技术要求。

b) 在电池再充电后,剂量仪应能带报警状态(声响报警和显示可视报警)至少工作15min。
二次电池应能使用市电在12h内充满电。

10.2.4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原电池和二次电池)

10.2.4.1 概述

可通过测量内部电池的实际电压或(特别是对于二次电池)在使用和再充电期间通过进行充放电测

量评价剂量仪的电池剩余容量。
提供两种试验方法。第一种方法使用电池,第二种方法使用电源。如果在使用和再充电期间通过

进行充放电测量来确定电池的剩余容量,应选择第一种方法;如果通过测量内部电池的实际电压来确定

电池的剩余容量,可选择第二种方法。

10.2.4.2 使用电池的试验

在试验前,应安装由制造厂指定型号的新原电池或充满电的二次电池。

a) 以0.01mSv·h-1~0.1mSv·h-1范围内的剂量当量率照射剂量仪。使剂量仪在该辐射场中

工作100h(原电池)或24h(二次电池),并在试验结束时记录读数。相对响应的相应变化不应

超过-0.09~0.11。

b) 将剂量仪的报警设置在其最低剂量当量和(或)最低剂量当量率处。以0.01mSv·h-1~
0.1mSv·h-1范围内的剂量当量率照射剂量仪,直到发出声响报警和显示可视报警,在继续

照射15min后确保仍然发出声响报警和显示可视报警。

c) 对工作8h一般要求的试验(见10.2.1)。
以辐射源照射剂量仪直到出现使用寿命将要终结的指示(例如:“欠压”)。然后使用合适的装

置(例如:读出系统)将剂量仪置零并继续以大约0.1mSv·h-1的剂量当量率照射7h
59min。在这段时间周期结束后,设置剂量当量(率)报警使其触发(通过调整报警值或剂量

率)并且报警声响应能持续几分钟。由剂量的约定量值和读数来确定电源产生的相对响应变

化。该变化不应超过-0.09~0.11。在8h期间,检查使用寿命将要终结的指示(例如:“欠
压”)是否持续显示。

10.2.4.3 使用电源的试验

应将内部电池取出并通过一适用的串联电阻器将仪器与外部电源连接,以模拟电池寿命接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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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抗。应将电源设置为电池的标称电压Unom。以0.01mSv·h-1~0.1mSv·h-1范围内的剂量当

量率照射剂量仪。打开仪器的开关并使其稳定。
然后,应记录剂量仪的指示值Gnom。随后降低电源电压直到仪器指示电池电压低(例如:“欠压”)。

应记录该电压Ulow,1和相应的电源电流Ilow,1以及仪器的指示值Glow,1。应检查所有其他功能是否正确

工作。Glow,1应在0.91Gnom~1.11Gnom范围内,否则试验失败。然后,应将剂量仪的报警设置在其最低量

程,并当发出声响报警和显示可视报警时测量电源电流Ilow,2。应进一步降低电源电压直到剂量仪第一

次指示0.9Gnom或1.11Gnom并应记录相应的电源电压Ulow,2。
改变电压使其值稍大于Ulow,1,但远小于标称电压。在整个试验期间,检查“使用寿命将要终结”的

指示(例如:“欠压”)是否持续显示。
如果满足下述所有要求,即为通过试验:

———0.91≤
Glow,1

Gnom
≤1.11和所有其他功能正确工作;

———Qnom

Ilow,1≥tmin;

———Qnom

Ilow,2≥15min
;

———
(497min×Ilow,1+1min×Ilow,2)/(Ulow,1-Ulow,2)

Qnom/(Unom-Ulow,1)
≥
8h
tmin
。

Qnom是在适当放电条件下并考虑到温度额定范围(见10.2.1)的电池标称容量(例如:以 mA·h给

出);tmin是连续工作所要求的最短时间,原电池为100h,二次电池为24h。
该计算假设在其寿命接近终结时电池电压的下降与剩余容量呈线性关系。如果在工作条件下线性

关系不成立,宜使用按10.2.4.2中规定的电池进行试验。

10.3 环境温度

10.3.1 要求

应分别对所有不同探测器进行试验,试验可要求使用不同辐射类型。

a) 稳定温度

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由稳定温度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13~0.18。最小额定温度

范围是5℃~40℃(室内使用)和-10℃~40℃(室外使用)。

b) 温度冲击

在额定温度范围内,由温度冲击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13~0.18。应在5min内

完成每次温度冲击。

c) 低温启动

仪器应能在额定范围内的最低温度开始工作。

10.3.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剂量仪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受到可提供合适指示值的参考源照射。

a) 稳定温度

温度保持在额定范围的每个极限温度下至少4h,并在这期间的最后30min测量剂量仪的指

示值。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13~0.18。

b) 温度冲击

应将剂量仪和源置于20℃±5℃的温度(室温)中并至少稳定60min。然后测量响应。
应将剂量仪和源从该环境中取出并直接放入气候箱内,气候箱具有相同的照射几何条件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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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仪附近温度维持在额定范围最大值。应在5min内完成这一步骤。应立即测量响应并在

2h内每15min测量一次。如果剂量仪在试验的第一小时内没有出现故障,就不需在第二小

时期间读取数据。但剂量仪仍应保持在该环境中以达到温度稳定。
应将剂量仪和源从气候箱内取出并置于最初的环境中,该环境具有相同的照射几何条件并且

剂量仪附近温度是20℃±5℃(室温)。应在5min内完成这一步骤。应立即测量响应并在

2h内每15min测量一次。如果剂量仪在试验的第一小时内没有出现故障,就不需在第二小

时期间读取数据。但剂量仪仍应保持在该环境中以达到温度稳定。
应在剂量仪附近温度维持在额定范围最小值的气候箱内重复试验。
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13~0.18。

c) 低温启动试验

应将带电池的剂量仪置于温度为额定范围最小值的气候箱内至少4h。然后打开剂量仪的开

关,剂量仪应正常工作。

10.4 相对湿度

10.4.1 要求

应分别对所有不同探测器进行试验,按适用的剂量仪使用类别(参见附录C),试验可要求使用不同

辐射类型。
在额定使用范围内,由湿度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09~0.11。最小额定相对湿度使用

范围是40%~90%。

10.4.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为了进行本项试验,剂量仪应受到与其有关的合适源照射(第一次使用光子辐射进行试验,然后使

用其他辐射)并提供合适指示值。应使用气候箱以35℃的单一温度进行试验。因此,本项试验的参考

响应是在35℃而不是在20℃确定的。
相对湿度应保持在65%和其每个极限值至少24h,在该时间的最后30min记录剂量仪的指示值。

按表7的规定,-0.09~0.11的相对响应允许变化(以35℃时的65%相对湿度作为参考来进行计算)应
附加单独由温度引起的相对响应允许变化。

10.5 大气压力

通常,大气压力仅对使用空气作为探测介质的非密封探测器有效。在此情况下,应说明进行所有试

验时的大气压力,由86.0kPa~106.6kPa范围内的大气压力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不应超过-0.09~
0.11。

如果需要,应进行其他大气压力值的典型试验。
只有当制造厂不能证明仪器对大气压力不敏感时,才需进行该影响量的试验。

10.6 密封

制造厂应说明采取防止湿气侵入的防护措施并描述试验及其结果,以用于证明密封的有效性。应

由制造厂说明按GB4208—2008分类的IP防护等级,至少应满足IP53的要求。

10.7 储存

在温带地区使用的所有剂量仪,其设计应保证能在制造厂的包装条件下、温度在-25℃~50℃范

围内、不带电池存放(或运输)至少三个月后,其技术性能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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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更严格的规定,例如空运时具有承受低环境压力的能力。

11 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和试验

11.1 概述

电磁骚扰为S类影响量。在剂量仪的设计中应采取特殊措施以保证其在电磁骚扰特别是射频场

(见IEC61000-4-3:2008)存在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给出其他技术说明,应对剂量仪和相关

读出系统进行所有试验。
按表8给出的频率数据,电磁骚扰的持续时间应相当于剂量仪工作1h。
应按表8给出的标准进行试验。对于所有试验,最小额定范围应从IEC61000-6-2:2005选取并在

表8中给出,同时给出骚扰频率、各自的最大偏差值和性能准则A、B或C(按IEC61000-6-2:2005)。仅

允许使用准则A或B。如果使用准则B,表8给出的要求适用于试验前和试验后指示的个人剂量当量

值。在每次试验前,剂量仪的指示值应置零。
注1:如果电磁骚扰的持续时间与1h不同,应按1h计算电磁骚扰的影响。

注2:对于特殊应用,如果工作场所的环境能保证剂量仪正常工作,可简化电磁兼容性能要求。例如:剂量仪在禁止

使用手机的反应堆区域中应用,11.3的要求仅限于低于1GHz的频率。在此情况下,有必要经用户与制造厂

进行专门协商并在文件中予以警示。

11.2 静电放电

11.2.1 要求

经过10次放电后,由静电放电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8)。

11.2.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

性能要求。
打开剂量仪的开关,如果仪器可选择量程,将其置于最灵敏量程。使用IEC61000-4-2:2008规定

的一台合适的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对操作人员在正常测量期间可能接触到的剂量仪各个部分进行

至少五次放电。应按IEC61000-4-2:2008的规定使用4kV电压进行静电放电。在试验带绝缘表面的

剂量仪时,应使用8kV空气放电方法。

11.3 射频电磁场

11.3.1 要求

在剂量仪暴露于该电磁场(见11.1的注和表8)6min(1h的10%)后,由电磁场产生的偏差不应超

过0.7H0(见表8)。

11.3.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性能要求。
在80MHz~2.7GHz的频率范围内,电磁场强度应为30V·m-1,以1%为步长进行试验(见

IEC61000-4-3:2008)。
为了减少证明满足上述要求所需的测量次数,建议使用下述方法:
仅在一个取向上,使用60V·m-1的场强在8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80、200、220、

240、260、290、320、350、380、420、460、510、560、620、680、750、820、900、1000MHz和1.4、1.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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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4、2.7GHz频率上进行试验。在每个频率上,应进行6min的试验或对结果作6min测量时

间的修正。如果在上述某一频率上观测到的偏差大于表8给出限值的1/3,按IEC61000-4-3:2008规

定,在剂量仪所处的取向、用30V·m-1的场强、以1%为步长在该频率±5%的范围内进行附加试验。

11.4 由快速瞬变或脉冲群引起的传导骚扰

11.4.1 要求

本项要求仅适用于由市电供电的相关读出系统。经过10次快速瞬变或脉冲群后,由快速瞬变或脉

冲群引起的传导骚扰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8)。

11.4.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

性能要求。
将快速瞬变或脉冲群通过耦合/去耦网络或等效的设备加到交流电源的输入端上。重复率不应超

过每分钟一次。按GB/T17626.4—2008的规定,应使用±2kV的峰值电压进行试验。

11.5 由浪涌引起的传导骚扰

11.5.1 要求

本项要求仅适用于由市电供电的相关读出系统。经过10次浪涌后,由浪涌引起的传导骚扰产生的

偏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8)。

11.5.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

性能要求。
将脉冲通过耦合/去耦网络或等效的设备加到交流电源的输入端上。重复率不应超过每分钟一次。

按GB/T17626.5—2008的规定,应使用表8给出的±2kV或±1kV的电压进行试验。

11.6 由射频引起的传导骚扰

11.6.1 要求

本项要求仅适用于至少带一根导电电缆(例如:信号线)的剂量仪和由市电供电的相关读出系统。
在剂量仪暴露于该电磁场(见11.1的注和表8)6min(1h的10%)后,由射频引起的传导骚扰产生的偏

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8)。

11.6.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

足性能要求。
应按IEC61000-4-6:2008的规定产生骚扰并使用10V的电压在150kHz~80MHz的频率范围

内以1%为步长进行试验(见表8)。
为了减少证明满足上述要求所需的测量次数,可使用与11.3和11.4给出的类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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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50Hz磁场

11.7.1 要求

在剂量仪暴露于该磁场(见11.1的注和表8)6min(1h的10%)以后,由磁场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

0.7H0(见表8)。

11.7.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在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进行测量时,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性能

要求。
应将剂量仪暴露于频率为50Hz、场强为30A·m-1的连续磁场中,在相对于磁力线至少两个取向

(0°和90°)上进行试验。

11.8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11.8.1 要求

本项要求仅适用于由市电供电的相关读出系统。经过10次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后,由电压暂降和

短时中断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8)。

11.8.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将剂量仪置于最灵敏量程,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

足性能要求。
按GB/T17626.11—2008的规定,应使用表8给出的30%降幅持续10ms或60%降幅持续

100ms进行试验。

12 机械性能要求和试验

12.1 概述

机械骚扰为S类影响量。
在机械骚扰后,剂量仪应正常工作。

12.2 跌落试验

12.2.1 要求

剂量仪从1m的高度六次跌落到混凝土地面(IEC60068-2-31:2008),由此产生的偏差不应超过0.
7H0(见表9)。应对剂量仪的每个面进行试验。储存的剂量信息不应因跌落而丢失。剂量仪的物理状

态不应受跌落的影响(例如:焊点应牢固,螺母和螺钉不应松动)。

12.2.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性能要求。
应对剂量仪六个面的每个面都进行跌落试验。
在试验后,应检查剂量仪,记录其物理状态并且剂量仪应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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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振动试验

12.3.1 要求

剂量仪受到10Hz~33Hz频率范围内的20m·s-2谐波负载振动15min,由此产生的偏差不应超

过0.7H0(见表9)。储存的剂量信息不应因振动而丢失。剂量仪的物理状态不应受振动的影响(例如:
焊点应牢固,螺母和螺钉不应松动)。

12.3.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性能要求。
剂量仪应在三个正交方向的每个方向上受到10Hz~21Hz和22Hz~33Hz每个频率范围中一

个频率的20m·s-2谐波负载振动15min。每振动15min后,应确定剂量仪的读数。
在试验后,应检查剂量仪,记录其物理状态并且剂量仪应正常工作。

12.4 颤振试验

12.4.1 要求

如果剂量仪经受60次重复冲击,每次冲击相当于从10cm的高度跌落到钢板表面,由颤噪效应产

生的偏差不应超过0.7H0(见表9)。储存的剂量信息不应因跌落而丢失。剂量仪的物理状态不应受跌

落的影响(例如:焊点应牢固,螺母和螺钉不应松动)。

12.4.2 试验方法和结果的解释

在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通过观察和记录显示的指示值来检查是否满足性能要求。
剂量仪应从10cm高度跌落到钢板表面60次(IEC60068-2-31:2008),使仪器六个面的每个面受

10次冲击。
在试验后,应检查剂量仪并记录其物理状态。

13 不确定度

剂量仪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剂量值测量不确定度能够通过计算获得,而不需要进行试验测量,见
IEC/TR62461:2006。不确定度取决于工作场所的条件和对这些条件的了解。如果仅知道工作场所的

条件在所有影响量的额定范围中,可获得最大的不确定度。进一步必要的假设是:校准条件(例如:在
ISO水板体模上)对于使用条件具有代表性。在此条件下,由制造厂给出的模型函数(见9.10)以及获得

的相对响应和偏差的变化将直接导致不确定度。
应按ISO/IECGuide98-3:2008和IEC/TR62461:2006进行所有不确定度的计算。
注:如果对工作场所的条件有一些了解,可用于确定实际响应值和修正剂量指示值。这将减少剂量值的不确定度。

14 文件

14.1 型式试验报告

应客户要求,制造厂应提供按本标准要求进行型式试验的报告。

14.2 合格证书

每台剂量仪应随带一份至少给出下列信息的合格证书(按GB/T16511—1996):
03

GB/T13161—2015/IEC61526:2010

38

北
京
中
科
核
安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剂量仪的型号和序号;
———该设备已按本标准进行试验并满足要求的声明;
———探测器类型;
———测量量;
———剂量仪所测的辐射类型;
———有效剂量测量范围;
———校准剂量仪的参考点和参考方向以及相对于辐射源的参考取向与佩戴者的参考取向;
———探测器灵敏体积的位置和尺寸;
———用于确定参考校准因子及其倒数、参考响应的规定参考条件;
———所有影响量的额定使用范围(例如:辐射能量和入射角、温度)以及型式试验的相应结果(例如:

对于所有被测辐射类型,响应随辐射能量和入射角的变化);
———最长可能测量时间,tmax(见9.3.2);
———由零点影响和天然环境辐射产生的指示值及其确定方法(见6.9和9.3.2);
———剂量测量时的最大剂量率,如果低于1Sv·h-1还宜在剂量仪上给出指示(见9.3.2);
———剂量仪的质量和尺寸;
———电源要求;
———剂量仪测量值的模型函数,见9.10;
———按附录C划分的使用类别。

15 操作和维修手册

应提供一份至少包含下列信息的操作和维修手册:
———原理图(包括元件表);
———操作细节、维修和校准方法;
———保留存储剂量信息的方法。

表2 w 个不同剂量值和每个剂量值的n个指示值的c1和c2 值

w
c1 值 c2 值

4 7 10 15 20 25 ∞ 4 7 10 15 20 25 ∞

5 1.000 1.007 1.009 1.009 1.009 1.009 1 1.499 1.400 1.344 1.290 1.255 1.231 1

6 1.058 1.051 1.046 1.039 1.035 1.032 1 1.572 1.454 1.389 1.326 1.287 1.261 1

8 1.147 1.117 1.100 1.084 1.074 1.067 1 1.687 1.536 1.458 1.383 1.336 1.304 1

10 1.215 1.166 1.141 1.117 1.102 1.092 1 1.772 1.597 1.508 1.423 1.372 1.335 1

12 1.269 1.205 1.173 1.143 1.124 1.112 1 1.840 1.645 1.548 1.455 1.399 1.360 1

14 1.315 1.238 1.200 1.164 1.142 1.128 1 1.895 1.684 1.578 1.480 1.421 1.379 1

16 1.351 1.265 1.222 1.182 1.158 1.142 1 1.940 1.716 1.605 1.502 1.440 1.396 1

18 1.388 1.289 1.242 1.211 1.171 1.153 1 1.980 1.743 1.628 1.409 1.453 1.409 1

20 1.418 1.311 1.259 1.233 1.183 1.164 1 2.015 1.767 1.646 1.394 1.466 1.421 1

25 1.483 1.355 1.295 1.240 1.210 1.186 1 2.081 1.812 1.683 1.563 1.445 1.444 1

50 1.683 1.494 1.407 1.328 1.283 1.252 1 2.275 1.945 1.789 1.646 1.561 1.5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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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影响量
参考条件

(除非制造厂另有说明)
标准试验条件

(除非制造厂另有说明)

光子辐射能量:

Hp(10)

Hp(0.07)
S-Cs或S-Co(GB/T12162.3—2004)

N-80或S-Am(GB/T12162.3—2004)
S-Cs或S-Co(GB/T12162.3—2004)

N-80或S-Am(GB/T12162.3—2004)

β辐射能量 Hp(0.07) 90Sr/90Y 90Sr/90Y

中子辐射能量 Hp(10) 241Am-Be或252Cfa) 241Am-Be或252Cfa)

辐射入射角 制造厂给定的参考方向 给定的方向±5°

剂量:

Hp(10)

Hp(0.07)
0.3mSv
3mSv

0.1mSv~10mSvb)

0.5mSv~50mSvb)

剂量率:

H
·
p(10)

H
·
p(0.07)

0.3mSv·h-1

3mSv·h-1
0.1mSv·h-1~10mSv·h-1b)

0.5mSv·h-1~50mSv·h-1b)

稳定时间 15min >15min

环境温度 20℃ 18℃~22℃ c)

相对湿度 65% 50%~75% c)

大气压力 101.3kPa 86.0kPa~106.6kPac)

电池电压 标称电压 达到电池使用寿命的一半以前

外界电磁场 可忽略 小于引起干扰的最小值

外界感应磁场 可忽略 小于地磁场感应值的两倍

剂量仪的取向(向地性) 由制造厂说明 说明的取向±5°

剂量仪的控制旋钮 调到正常工作状态 调到正常工作状态

天然辐射本底 周围剂量当量率2μSv·d-1 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0.25μSv·h-1

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可忽略 可忽略

  a) 如果需要,可使用其他源。
b) 应说明试验时的剂量(率)实际值。
c) 应说明试验时这些量的实际值。这些值适用于温带气候。在较热或较冷的气候中,在试验时,应说明这些量

的实际值。同样,在高海拔地区可允许使用70kPa的大气压力下限。

表4 X、γ和β辐射Hp(0.07)剂量仪的辐射特性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仪器参数或相对响应在整

个额定范围内的变化限值

条款

编号

1
由剂量和剂量率产生的相对响

应变化

个人剂量当量

1 mSv~10Sv 和 5μSv·h-1 ~

1Sv·h-1 a)

剂量当量仪

-17%~25% b)
9.3

2
统计涨落υ:X、γ和β辐射产生

的剂量当量 Hp(0.07)
H0≤H<11H0

H≥11H0

(16-H/H0)%

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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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仪器参数或相对响应在整

个额定范围内的变化限值

条款

编号

3
统计涨落υ:X、γ和β辐射产生

的剂量当量率H
·
p(0.07)

H
·
<100μSv·h-1

100μSv·h-1≤H
·
<600μSv·h-1

H
·
≥600μSv·h-1

20%

[21-H
·/(100μSv·h-1)]%

15%

9.3

4 X及γ辐射能量和入射角

20keV~150keV和相对于参考方向

0°~±60°
E<50keV

-29%~67% c)

-33%~100% c)

9.4.1

5 β辐射平均能量和入射角
0.2MeV~0.8MeV和相对于参考方向

0°~±60°
-29%~67% c) 9.6.1

6 β辐射平均能量和入射角
0.06MeV(147Pm)和相对于参考方向

0°~±60°
由制造厂说明 9.6.1

7
按第4项~第6项但新的参考

方向与使用的方向相反

见第4项~第6项,如果没有说明,由
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见第4项~第6项,如果没有

说明,由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7.7

8 过载
10倍 量 程 最 大 值,但 剂 量 率 不 大 于

10Sv·h-1

指示值在满刻度之外或剂量

当量(率)仪 指 示 过 载(持 续

10min)
9.8

9
剂量当量率指示值和报警功能

的响应时间
H
·
p(0.07)≥10mSv·h-1

指示值的-17%~25%
任何大于2s的报警响应延

迟不应导致剂量超过100μSv
9.9.2

10 报警设置在 Ha 或H
·
a 的准确度

H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H
·
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0.87(1-Urel)≤Ha/Ha,c≤

1.18(1+Urel)d)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不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5%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至 少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95%

9.9.3

9.9.4

11 非拟测辐射的影响 — 由制造厂说明其响应 6.8

  a) 最小剂量率应合理可行尽量低。如果制造厂规定在剂量测量时的最大剂量率小于1Sv·h-1,宜在剂量仪上

显示。
b)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的实际值与参考值之比中的不确定度。
c)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中的不确定度。
d) Ha,c是报警发生时的剂量约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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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X和γ辐射Hp(10)剂量仪的辐射特性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仪器参数或相对响应在整

个额定范围内的变化限值

条款

编号

1
由剂量和剂量率产生的相对响

应变化

个人剂量当量

100μSv~1Sv和 0.5μSv·h-1~

1Sv·h-1 a)

剂量当量仪

-17%~25% b)
9.3

2 统计涨落υ:剂量当量 Hp(10)
H0≤H<11H0

H≥11H0

(16-H/H0)%

5%
9.3

3 统计涨落υ:剂量当量率H
·
p(10)

H
·
<10μSv·h-1

10μSv·h-1≤H
·
<60μSv·h-1

H
·
≥60μSv·h-1

20%

[21-H
·/(10μSv·h-1)]%

15%

9.3

4 辐射能量和入射角
80keV~1.5MeV或20keV~150keV
和相对于参考方向0°~±60°

-29%~67% c) 9.4.2

5
按第4项和第5项但新的参考

方向与使用的方向相反

见第4项和第5项,如果没有说明,由
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见第4项和第5项,如果没有

说明,由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7.7

6 过载
10倍 量 程 最 大 值,但 剂 量 率 不 大 于

10Sv·h-1

指示值在满刻度之外或剂量

当量(率)仪 指 示 过 载(持 续

10min)
9.8

7
剂量当量率指示值和报警功能

的响应时间

H
·
p(10)≥1mSv·h-1和10s最长等

待时间

指示值的-17%~25%
任何大于2s的报警响应延

迟不应导致剂量超过10μSv
9.9.2

8 报警设置在 Ha 或H
·
a 的准确度

H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H
·
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0.87(1-Urel)≤Ha/Ha,c≤

1.18(1+Urel)d)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不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5%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至 少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95%

9.9.3

9.9.4

9 非拟测辐射的影响 — 由制造厂说明其响应 6.8

10 由天然本底辐射产生的响应 —
在tmax由天然本底产生的指

示值偏差小于 H0
9.3.5

  a) 最小剂量率应合理可行尽量低。如果制造厂规定在剂量测量时的最大剂量率小于1Sv·h-1,宜在剂量仪上

显示。
b)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的实际值与参考值之比中的不确定度。
c)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中的不确定度。
d) Ha,c是报警发生时的剂量约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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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子辐射Hp(10)剂量仪的辐射特性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仪器参数或相对响应在整

个额定范围内的变化限值

条款

编号

1
由剂量和剂量率产生的相对响

应变化

个人剂量当量

100μSv~1Sv和5μSv·h-1~1Sv·h-1a
)

剂量当量仪

-17%~25% b)
9.3

2 统计涨落υ:剂量当量
H0≤H<51H0

H≥51H0

(25.4-H/(2.5H0))%

5%
9.3

3
统计涨落υ:报警功能的剂量当

量率

H
·
<1mSv·h-1

1mSv·h-1≤H
·
<6mSv·h-1

H
·
≥6mSv·h-1

20%

(21-H
·/(100μSv·h-1))%

15%

9.3

4 辐射能量和入射角

0.025eV~100keV和

100keV~5MeV
额定范围扩大:

5MeV~10MeV
10MeV以上

相对于参考方向0°~±60°

-35%~300% c)d)

-35%~122% c)d)

-35%~122% c)d)

-35%~300% c)d)

9.5.1

5
按第4项和第5项但新的参考

方向与使用的方向相反

见第4项和第5项,如果没有说明,由
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见第4项和第5项,如果没有

说明,由制造厂给出错误取向
7.7

6 过载
10倍量 程 最 大 值,但 剂 量 率 不 大 于

10Sv·h-1

指示值在满刻度之外或剂量

当量(率)仪 指 示 过 载(持 续

10min)
9.8

7
剂量当量率指示值和报警功能

的响应时间
H
·
p(10)≥10mSv·h-1

指示值的-17%~25%
任何大于2s的报警响应延

迟不应导致剂量超过500μSv
9.9.2

8 报警设置在 Ha 或H
·
a 的准确度

H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H
·
a≥第二个最低有效数量级最大值

0.87(1-Urel)≤Ha/Ha,c≤

1.18(1+Urel)e)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不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5%

H
·
≤(1+2υmax)H

·
a:触发报警

的 时 间 至 少 超 过 照 射 时 间

的95%

9.9.3

9.9.4

9 非拟测辐射的影响 — 由制造厂说明其影响 6.8

  a) 最小剂量率应合理可行尽量低。如果制造厂规定在剂量测量时的最大剂量率小于1Sv·h-1,宜在剂量仪上

显示。
b)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的实际值与参考值之比中的不确定度。
c) 该相对响应的变化附加了在确定剂量当量(率)约定量值中的不确定度。
d) 为了使用模拟工作场,允许适当放宽限值,见9.5.1。
e) Ha,c是报警发生时的剂量约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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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剂量仪的电气和环境特性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仪器参数或相对响应在整

个额定范围内的变化限值

条款

编号

1 电源
原电池连续使用100ha)或

二次电池连续使用24ha)
-9%~11% 10.2

2 环境温度

a) 室内使用

5℃~40℃
b) 室外使用

-10℃~40℃

-13%~18% b) 10.3

3 相对湿度 35℃时相对湿度40%~90% -9%~11% c) 10.4

4 大气压力 86.0kPa~106.6kPad) -9%~11% c) 10.5

5 密封 IP53 说明防护等级 10.6

6 储存 -25℃~50℃存放三个月 满足说明书要求 10.7

  a) 在仪器指示电池电压低(例如:“欠压”)后,仍能测量8h。
b) 剂量仪的显示可被冻结,应能在室温下读出。
c) 本项试验应在35℃而不是在20℃时确定参考响应(相对湿度65%)。
d) 在高海拔地区可要求70kPa的压力下限。

表8 剂量仪的电磁骚扰特性

序号
影响量或

仪器参数

影响量的

最小额定范围
试验执行的标准 频率

在整个额定范

围内的最大允

许偏差值Dp
a)

准则b)
条款

编号

1
静 电 放 电,充 电

电压

0kV~±8kV空气放电

0kV~±4kV接触放电
IEC61000-4-2:2008

每小时

10次骚扰
0.7H0 B 11.2

2
射频电磁场,场强

和调制

80MHz~2.7GHz

0V·m-1~30V·m-1

(均方根,未调制)

80%AM(1kHz)

IEC61000-4-3:2008
时间的

10%
0.7H0 A 11.3

3

由快 速 瞬 变 或 脉

冲群 引 起 的 传 导

骚扰,峰值电压

0kV~±2kV
5/50ns(tr/th)

GB/T17626.4—2008
每小时

10次骚扰
0.7H0 B 11.4

4

由浪 涌 引 起 的 传

导骚扰,峰值电压

和上升时间

0kV~±2kV非对称

0kV~±1kV对称

1.2/50(8/20)μs(tr/th)
GB/T17626.5—2008

每小时

10次骚扰
0.7H0 B 11.5

5

由射 频 引 起 的 传

导 骚 扰,频 率 和

电压

150kHz~80MHz
0V~10V(均方根,未调制)

80%AM(1kHz)
IEC61000-4-6:2008

时间的

10%
0.7H0 A 11.6

6 50Hz磁场,场强 0A·m-1~30A·m-1 IEC61000-4-8:2009 时间的10% 0.7H0 A 11.7

7
电压暂降/短时中

断,持续时间

10ms(30%降幅)

100ms(60%降幅)
GB/T17626.11—2008

每小时

10次骚扰
0.7H0 B 11.8

  a) H0 是有效测量范围的下限。

  b) 见IEC61000-6-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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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剂量仪的机械骚扰特性

序号 试验特性或影响量
影响量的

最小额定范围

在整个额定范围内的

最大允许偏差值Dp
a)

条款编号

1 跌落
从1m高度跌落到混凝土地面(IEC60068-2-
31:2008)

0.7H0 12.2

2 振动 在10Hz~33Hz频率范围内20m·s-2 0.7H0 12.3

3 颤振
从0.1 m 的 高 度 跌 落 到 钢 板 表 面 60 次

(IEC60068-2-31:2008)
0.7H0 12.4

  a) H0 是有效测量范围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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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统计涨落

对于使用辐射的所有试验,如果单独由辐射的随机性引起的指示值统计涨落在试验中占有显著份

额,那么就应取足够多的读数,以保证有足够的精密度估计这些读数的平均值,用于确定是否满足试验

特性的要求。表A.1提供了以95%的置信水平确定监测仪两组读数之间的真差所要求的监测仪读数

次数。表中列出了两组读数之间的真差百分数、两组读数的变异系数(假定每组读数的变异系数相等)
和所要求的监测仪读数次数。

在试验期间,应使用剂量当量率以尽可能减少统计涨落对监测仪读数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有必要在有效测量范围中第二个或第三个最灵敏量程的中间刻度或者第二个或第三个最灵敏数量级的

中间读取监测仪的读数。
为了保证读数在统计学上的独立性,监测仪读数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足够长。制造厂应提供必要的

信息。

表 A.1 测量同一仪器两组读数之间的真差(置信水平95%)所要求的读数次数1)

两组读数之间的真差百分数
制造厂规定的变异系数

%
获得真差百分数所要求的读数次数

5 0.5 1

5 1.0 1

5 2.0 4

5 3.0 9

5 4.0 16

5 5.0 25

5 7.5 56

5 10.0 99

5 12.5 154

5 15.0 223

5 20.0 396

10 0.5 1

10 1.0 1

10 2.0 1

10 3.0 3

10 4.0 4

10 5.0 6

10 7.5 14

10 10.0 24

1) 资料取自美国标准ANSIN42.17A.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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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两组读数之间的真差百分数
制造厂规定的变异系数

%
获得真差百分数所要求的读数次数

10 12.5 37

10 15.0 53

10 20.0 94

15 0.5 1

15 1.0 1

15 2.0 1

15 3.0 1

15 4.0 2

15 5.0 3

15 7.5 6

15 10.0 10

15 12.5 16

15 15.0 23

15 20.0 40

20 0.5 1

20 1.0 1

20 2.0 1

20 3.0 1

20 4.0 1

20 5.0 2

20 7.5 3

20 10.0 6

20 12.5 9

20 15.0 12

20 20.0 21

  注:此表是在以下假设情况下导出的,即当没有真差时说有差的概率和当有真差时说没有差的概率均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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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确定由辐射能量和辐射入射角产生的相对响应变化的方法

对于在预期额定范围内的所有辐射质,确定辐射能量额定范围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测量对所有能量

和入射角的(绝对)响应值。由于响应可能也取决于方位角,所以应特别注意较大的入射极角。通过将

这些(绝对)响应值除以对参考能量和0°辐射入射角的(绝对)响应值来确定相对响应值。如果相对响

应值在允许的限值(例如:对光子辐射是0.71-Urel和1.67+Urel)内,那么该预期的额定范围就可以作为

剂量仪的额定范围。该额定范围可能并不是最大的额定范围,因为还有更低或更高的能量均可能满足

要求,因而该额定范围有可能更大。此外,特别是对于中子剂量仪,参考能量的变化可导致较大的额定

范围。下面给出确定最大额定范围(特别是对于光子辐射)的较好和较直接的方法。
对于设计未给出对辐射入射角相对响应的非单调依赖性的剂量仪,可使用下面四个步骤以将测量

次数减至最少。第一步,测量在0°辐射入射角时相对响应的能量依赖性。第二步,在满足辐射能量和

辐射入射角要求的情况下确定额定范围的最小能量。第三步,确定额定范围的最大能量。第四步,验证

在最小能量和最大能量之间的能量范围也满足要求。

a) 以在相关条款中给出的预期额定能量范围中的所有能量测量在0°辐射入射角时相对响应的能

量依赖性并绘制与(平均)能量的关系曲线。

b) 确定在a)中测量曲线低能端的能量,该能量处的相对响应(首次)处于允许区间(例如:对光子

辐射是0.71-Urel~1.67+Urel)外。对于具有次高(平均)能量的辐射质,测量入射角α=±45°
和α=±60°以及(如果使用的额定范围超过了0°~±60°)α=±αmax的相对响应值。应在包括

参考方向(通过剂量仪的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中进行这些测量。对于该辐射质,如果所有

相对响应值均在允许区间(例如:对光子辐射是0.71-Urel~1.67+Urel)内,应使用具有次低

(平均)能量的辐射质重复试验。否则,应使用具有次高平均能量的辐射质。
对于试验中使用的两个辐射质,所有测量的相对响应值在绘制曲线中作为(平均)能量的函数。用

一直线将相邻的两个相对响应值连接在一起。最小额定能量就是在该能量以上所有直线均处于允许限

值(例如:对光子辐射是0.71-Urel和1.67+Urel)之间的能量。

c) 确定在a)中测量曲线高能端的能量,该能量处的相对响应(首次)处于允许区间(例如:对光子

辐射是0.71-Urel~1.67+Urel)外。对于具有次低(平均)能量的辐射质,测量入射角α=±45°
和α=±60°以及(如果使用的额定范围超过了0°~±60°)α=±αmax的相对响应值。应在包括

参考方向(通过剂量仪的参考点)的两个垂直平面中进行这些测量。对于该辐射质,如果所有

相对响应值均在允许区间(例如:光子辐射是0.71-Urel~1.67+Urel)内,应使用具有次高(平
均)能量的辐射质重复试验。否则,应使用具有次低平均能量的辐射质。使用与b)给出的相

似方法,确定最大额定能量。

d) 对于上面确定的在额定范围内的至少一个辐射质,应表明对入射角α=±45°和α=±60°以及

(如果使用的额定范围超过了0°~±60°)α=±αmax的相对响应值在允许区间(例如:光子辐射

是0.71-Urel~1.67+Urel)内。如果在a)中测量的相对响应值是额定范围中的极值,那么其相

应的辐射质应执行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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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个人剂量仪的使用类别

表C.1给出的使用类别可用于对给定目的的个人剂量仪分类。

表 C.1 个人剂量仪的使用类别

类别 符号 最小使用范围
可选的扩展范围

能量范围 剂量范围 剂量率范围

Hp(10)

γ辐射
G

能量:80keV~1.5MeVa)

剂量:100μSv~10Svb)

剂量率:0.5μSv·h-1~1Sv·h-1c
)

m(中):下限60keV
l(低):下限20keV
h(高):包括6MeV

f:下限10μSv

a(事故):上限

10μSv·h-1

e(环境):下限

0.05μSv·h-1

Hp(10)

X辐射
X

能量:20keV~150keVa)

剂量:100μSv~10Svb)

剂量率:0.5μSv·h-1~1Sv·h-1c
)

l(低):下限10keV
h(高):包括300keV

f:下限10μSv

a(事故):上限

10Sv·h-1

e(环境):下限

0.05μSv·h-1

Hp(10)

中子辐射
N

能量:0.025eV~5MeVa)

剂量:100μSv~1Svb)

剂量率:5μSv·h-1~1Sv·h-1c
)

— f:下限10μSv

a(事故):上限

10Sv·h-1

e(环境):下限

0.5μSv·h-1

Hp(0.07)

X、γ辐射
S

能量:20keV~150keVa)

剂量:1mSv~10Svb)

剂量率:5μSv·h-1~1Sv·h-1c
)

l:下限15keV
n:下限10keV

g:下限100μSv

a(事故):上限

10Sv·h-1

e(环境):下限

0.5μSv·h-1

Hp(0.07)

β辐射
B

能量:200keV~850keV(Emean)a)剂量:

1mSv~10Svb)

剂量率:5μSv·h-1~1Sv·h-1c
)

l:下限60keV(Emean)g:下限100μSv

a(事故):上限

10Sv·h-1

e(环境):下限

0.5μSv·h-1

  a) 最小额定能量范围。
b) 最小有效测量范围。
c) 剂量率影响量的最小额定范围。

  例如:核电厂用个人γ/中子剂量仪可归类为Gm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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